
金融監督管理基金查核意見： 

壹、基金來源、用途及餘絀之查核 

基金來源原列 260億 8,079萬 429元，基金用途原列 250億 7,567萬 2,475

元，來源及用途互抵，獲本期賸餘 10 億 511 萬 7,954 元，加計期初基

金餘額原列 16 億 9,289 萬 687 元，解繳公庫原列 7 億 6,333 萬 4,000

元，計有期末基金餘額 19 億 3,467 萬 4,641 元，均予照列。 

貳、現金流量之查核 

業務活動之淨現金流入原列 10 億 3,774 萬 7,353 元，其他活動之淨現

金流出原列 12 億 6,817 萬 3,366 元，現金及約當現金之淨減原列 2 億

3,042 萬 6,013 元，均予照列。 

參、資產、負債及基金餘額之查核 

資產原列 467 億 4,281 萬 9,403 元，負債原列 448 億 814 萬 4,762 元，

基金餘額原列 19 億 3,467 萬 4,641 元，均予照列。 


